
115 年度新竹縣公務人員協會國小會員代表票選注意事項 

 

1. 依據「新竹縣公務人員協會會員代表選舉辦法」辦理。 

2. 該辦法規定會員代表產生方式如下： 

(1) 會員人數每滿 10 人，選出代表 1人，餘數超過 5人未滿

10 人者，得增選出 1名會員代表。 

(2) 會員代表選舉區域以各機關學校為一分區，入會人數不足

10 人者，以同一鄉鎮市機關學校，相同性質或層級者合

併為一選區。 

3. 票選方式： 

(1) 本縣國小合併選區組 115 年入會會員共 120 名，可選出會

員代表 12 位，由得票數最高前 12 位當選。 

(2) 每位會員具 12 張選票，如遇同票數當選情形，以抽籤決

定當選者。 

4. 依得票數多寡，取備取代表3名，於票選代表離職時依序遞補。 

5. 投票時間: 自 114 年 10 月 23 日 10 時起至 114 年 10 月 29 日

17 時止。 

6. 投票路徑：新竹縣政府 IOP/訊息公告/投票/新竹縣公務人員協

會第 9屆會員代表票選-新竹縣國小合併選區組。 

 


